
证券代码：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2-075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次解除限售期 

解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443 人，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7,899,587 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1129%；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19 日。 

 

一、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0年4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20年5月22日，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0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议案。 

本次计划拟授予520名激励对象3,418万股限制性股票，占美的集团当时发行

股本总额的0.49%，本次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26.01元/股。 

3、公司已经于2020年5月27日披露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99,467,315股扣除回购专户上

已回购股份42,286,257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57,181,058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16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1日，除

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2日。 

4、根据美的集团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20年6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价格的议案》、《关于确定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和

《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本次限制

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0年6月5日，同意公司向520名激励对象授予3,418万股限制

性股票，授予价格由26.01元/股调整为24.42元/股。 

5、公司本次拟向520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3,418万股，但在授予日后，

14名激励对象因离职或主动不认缴等原因，其所获授的合计93.5万股限制性股票

予以取消，故公司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为506名，实际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的数量为3,324.50万股。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7月6日出具了中汇会验

[2020]5044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根据2020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向506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的实收情况。经

审验，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公司已收到506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限

制性股票认购款人民币811,842,900.00元，本次授予后公司股本总额不变，增加

股权激励限售股33,245,000.00股，减少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33,245,000.00股。 

6、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完成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0年7月14日。 

7、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

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及触犯“公司红线”等原因对 11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4.0374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8、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4.0374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1年5月24日，经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9、公司已经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披露了《2020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045,159,320 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131,190,961 股



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 6,913,968,35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6.005847

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6 月 1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1 年 6 月 2 日。 

10、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0 年

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由 24.42 元/

股调整为 22.85 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2020年度个人及单位业绩考核不达

标、违反“公司红线”等原因对26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共计164.3164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以及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解锁

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87人，可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为548.8962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778%，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7月20日，其中高级管理人员王金亮和李国林分别解锁

2.4万股和2万股。 

11、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64.3164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1年11月30日，经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2、公司于2021年12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

离职、职务调整及违反“公司红线”等原因对3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314,501股进行回购注销。 

13、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 30 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314,501 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2 年 4 月 20 日，

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

宜。 

14、公司已经于2022年5月27日披露了《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97,053,441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131,542,303股后

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865,511,1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7.008943元人



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

2日。 

15、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根据2021年度利润

分配的实施安排，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回购价

格将由22.85元/股调整为21.18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8年、2019年、2020年和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公告》，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2021年

度个人及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15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共计1,914,495股进行回购注销。 

二、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成就说明 

序

号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情况说明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

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所列情形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

定为不适当人选； 

激励对象未发生所列情形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

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7）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

的。 

3 

根据公司制定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只有在前

一年度个人考核及所在前一年度单位考核均为“达标”

的，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均可解除限售。 

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

2021 年度个人业绩考核

均合格，且所在经营单位

2021 年考评不属于“较

差” 

4 
2021 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019-2020 年度的平均水平。 

符合此项条件，请查阅附

表一 

附表一： 

业绩指标 2019-2020 年平均值 2021 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千元） 25,717,096 28,573,650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第二

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根据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同意公司按照《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办理的第二次

解除限售期的相关解锁事宜。 

三、第二次解除限售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及可解锁数量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443 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为 7,899,587 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1129%。 

注：公司原拟解锁限制性股票 7,935,587 股，由于 1 名激励对象因违反“公司红线”，

其拟解锁的 36,000 股予以取消，因此董事会调整了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



解除限售期的激励对象和解除限售数量，将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由 444 名变更为

443 名，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7,935,587 股调整为 7,899,587 股。 

类型 人数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总数（股） 

第二次解除限售

期可解锁数量 

（股） 

尚未符合解 

锁条件的限 

制性股票数 

量（股） 

高管  

赵文心 1 120,000 36,000 60,000 

李国林 1 100,000 30,000 50,000 

王金亮 1 120,000 36,000 60,000 

其他管理人员 440 28,655,000 7,797,587 13,867,292 

合计 443 28,995,000 7,899,587 14,037,292 

第二次解除限售期为自授予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解锁： 

（1）公司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

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三十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二个交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以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股本结构变化表（截至 2022 年 7 月 14 日）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

通股/非流通股 
156,574,565 2.24 -7,899,587 148,674,978 2.12 

高管锁定股 90,970,164 1.30  90,970,164 1.30 

股权激励限

售股 
63,240,800 0.90 -7,899,587 55,341,213 0.79 

首发前限售 2,363,601 0.03  2,363,601 0.03 



股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6,841,447,337 97.76 7,899,587 6,849,346,924 97.88 

三、总股本 6,998,021,902 100.00  6,998,021,902 100.00 

五、参与激励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告日前 6 个月对公司股票进行买卖情况 

经核查，参与激励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告日前 6 个月内不存在对本

公司股票进行买卖的情况。 

六、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次解除限售期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 年 6 月 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9 名参会的非

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七、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次

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进行了考核，并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经

营业绩、激励对象及其个人绩效考核均符合《管理办法》和公司《2020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同

意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本次解锁事宜。 

八、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符合《管理办法》和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未发生本次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

解锁的情形；  

2、独立董事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已满 

足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  

3、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本次解锁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 

展的理念，激励长期价值的创造，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 443 名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的第二次解除限售



期内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7,899,587 股，同意公司为其办

理相应的解锁手续。  

九、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审核后认为：根据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

的第二次解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已满足，同意公司为 443 名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

计划的第二次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7,899,587 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锁

手续。 

十、律师对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次解除限售期可解锁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次解除

限售期可解锁相关事项出具的结论性法律意见为：本期解锁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

的授权和批准；本期解锁的相关事宜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十一、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8日 

 


